
本报阿里电（记者 娄梦琳）为进一步规
范辖区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切实筑牢道路交
通安全防线，切实从严从细从实促进全地区
客运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近日，阿里
公安交警联合交通执法部门开展打击非法
营运（黑车）专项整治行动，营造安全畅通有
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并同步开展文明交通综
合劝导活动。

行动中，采取驻定点检查和路面执法
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对涉嫌非
法营运车辆拦截，对检查中发现的存在违
法违规行为的车辆进行严肃处理，精准打
击非法营运（黑车）行为。在执勤执法过
程中，民警还通过面对面宣传的方式，积
极向过往司乘人员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
料，宣传搭乘非法营运车辆带来的严重危

害及后果，引导群众要遵守道路交通法律
法规，加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营造人人

“拒乘黑车”良好氛围。
下一步，阿里地区公安交警部门将继续

加大与交通执法部门的联合执法整治力度，
持续开展打击非法营运（黑车）专项整治行
动，切实保障全地区客运市场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

本报谢通门电（记者 王香香）“您们
好！我怀着无比感激和崇敬的心情写下这
封信，衷心感谢你们为我追回被骗的所有资
金……我失而复得的不仅是那些资金，更是
一份安心和温暖，我的心情难以言表，感激
之情溢于言表。”近日，一封感谢信被送到谢
通门县公安局，信件打开，言辞真切。

感谢信出自谢通门县美巴切勤乡的边
某之手。今年，边某因为虚假网贷被骗了
95089.23元，近日，看着手机上提示所有被
骗资金到账的通知，边某决定向谢通门县公
安局写一封感谢信，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今年以来，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钱袋
子”，谢通门县公安局秉持侦查破案与追赃
挽损并重，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力维
护社会稳定，在三个多月时间里，跨越15省
23市，成功破获三起电信网络诈骗案，全额
追回五起电诈案件涉案资金452743.33元。

电信诈骗案件高发多发，群众反响强
烈。今年，五名受害人报案后，在西藏自治区
公安厅、日喀则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大力支
持下，谢通门县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明确快侦、快破、快挽
损工作目标，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结合实际统
筹谋划，组建反诈专班，抽调全局精干警力跨
省作战，全力开展侦查打击与追赃挽损工作，
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态势。

办案民警综合运用资金流追踪、电子
数据取证技术等手段，对涉案账户展开穿
透式溯源核查。经调查，犯罪嫌疑人林某
利用注册大量空壳商户，以虚假经营场所
为掩护，搭建看似正常商户资金流转渠道，
试图将诈骗资金混入合法交易流水，以此
掩盖资金的非法来源。犯罪嫌疑人聂某则
利用某购物平台，批量采购高档数码产品
等高价值商品，借助秒送服务实现线下快
速收货,迅速转移资金。

在侦查及审讯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为了
赚取高额非法获利，明知资金是涉诈资金，
仍为帮助上游犯罪转移资金，提供个人账
户。通过空壳商户与某购物平台交易完成
资金初步转移后，便通过二手市场，快速抛
售变现，利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转移资金。

最终，办案民警在多地警方的协同下，

依法对7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6名涉案账户关联人员签订不参与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承诺书，移交12条断卡线索，通
过打击与教育相结合，形成强大震慑效应。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我们根据受害人
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及账号明细，先查询到
犯罪嫌疑人基本信息，并到广东、广西、浙
江、福建等地开展调查工作。后通过轨迹分
析研判，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发现其藏身
地点，将7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归案。”

跨越 15 省 23 市，对每一条线索抽丝
剥茧，连续数月日夜蹲守与轨迹追踪，过
程中自然有许多困难，办案民警说：“我和
同事们都说要迎难而上，争取让群众拿到
全部被骗的血汗钱，让正义的光芒照亮每
一个反诈战场。”

据介绍，今后，谢通门县公安局将继续
对未破案件开展“回头看”，组织专班深入
分析研判，综合运用大数据手段深挖犯罪
线索，同时，持续加大反诈宣传力度，提升
群众识骗防骗能力，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
群众的“钱袋子”。

跨越15省23市
全额追回涉案资金452743.33元

——谢通门县公安局破获多起电信诈骗案

本报米林电（记者 次吉）近年来，米林
市公安局坚决贯彻落实公安部“云剑”及全
区、全市命案积案攻坚专项行动，以“破积
案、减存量、除隐患”为目标，以“命案必破”
的信念，历经四代刑警接力追凶，4月15日，
成功抓获一名潜逃27年的命案逃犯。

记者了解到，1998年，米林辖区发生一
起命案，犯罪嫌疑人畏罪潜逃。案发后，米
林公安成立专案组调查，并迅速查明案情，
但因受当时技术手段和客观条件限制，案件
侦破工作陷入僵局。

27年来，米林公安从未放弃侦办，办案
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命案不破、专班不
撤”的誓言始终未变。寻访、摸排、比对、分
析、再寻访...泛黄的案卷就是沉甸甸的“接
力棒”，一任任办案民警每年都会回顾案情，
梳理卷宗物证，对犯罪嫌疑人亲属进行走
访，足迹遍布10余省市。

从传统摸排到技术研判，从人工比对到
跨省联网，每一任办案民警反复研究案件中
的细节，梳理历年命案线索。功夫不负有心
人，案件终于取得重大转机，基本锁定犯罪

嫌疑人潜藏地。
2025 年 4 月初，在米林市公安局党委

的坚强领导和组织统筹下，办案民警辗转一
千多公里，前往嫌疑人所在地排查走访、循
线追踪，摸清嫌疑人的行动轨迹。

2025 年 4 月 15 日凌晨，在当地公安机
关大力协助下，办案民警周密布控，果断出
击，在四川省某地将潜逃 27 年的命案逃犯
次某某抓获。经审讯，次某某对其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米林公安抓获一名潜逃27年逃犯

本报江孜电（记者 彭琦）记者从日喀则市江
孜县公安局获悉，近期，江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重拳出击，成功破获“刷单返利”“虚假理财”两起
电信网络诈骗案，抓获12名嫌犯，追回20.4万元。

1月8日，受害人扎某向该刑侦大队报案，称
遭遇“刷单返利”骗局，被骗23万余元；3月15日，
受害人马某也前来报案，因网上投资理财，被骗
79万余元。

案件发生后，江孜县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成
立专案组，力求以最快速度锁定嫌疑人、最大限度
减少群众损失。专案组民警跨越千里，奔赴区外多
个省市开展调查取证与抓捕追赃工作。历时一个
月，民警日夜奋战，收集了大量证据材料，并通过多
轮梳理、反复研判，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踪迹，在多
地警方的大力协助下，成功抓获12名犯罪嫌疑人，
追回被骗资金20.4万元。

目前，两起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中。

江孜公安破获两起电诈案
抓获12人，追回20.4万元

阿里交警联合交通执法部门
开展打击非法营运车辆专项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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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下午，记者来到拉萨市江苏东路
与嘎玛贡桑路交叉路口，此时车来车往，道路
交通十分繁忙，拉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民警
们正在路口疏导交通，并提醒过往电动车驾驶
员佩戴好安全头盔。行动中，一辆摩托车迎面
而来，由于乘客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执勤民警拦
下，民警耐心地讲解了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
以及不佩戴安全头盔可能带来的危害，并依法
对其进行了处罚。“以后骑摩托车出行，我们一
定会佩戴好安全头盔，遵守交通规则，确保自
身安全。”摩托车驾驶员李某说。

记者了解到，“综合交通秩序专项整治
行动”期间，拉萨市多部门将联合出击，严查

“黑车”拉客、网约车平台纵容“黑车”、使用
伪造或失效证件跑客运、长期假借“接送亲
友、学生”变相包车、用无证车辆接游客、租
赁公司暗搞运输经营、出租车拒载、绕路或
不用计价器等行为，将对非法营运车辆直接
暂扣、对违法所得全部没收，涉事企业及个
人最高面临吊销许可证及顶额罚款的处罚；
对于不配合执法检查的，将由公安机关依法
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追究刑事责任。
与此同时，为维护道路交通环境畅通有

序，拉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将结合“综合交通
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科学调整警力部署，加
大路面警力投入，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
相结合的方式，严厉查处酒驾醉驾、涉牌涉
证、超员超载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营造安全
畅通、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此外，为提升广
大市民的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意识，拉萨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还将通过“线上+线下”的方
式，加大交通安全宣传力度，组织民警深入辖
区企业、社区、学校等地，面对面讲解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通过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广泛宣
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出行常识，为创建文
明城市、构建和谐交通环境贡献力量。

在此，拉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执法监督
大队民警赵泽慧表示，广大市民在日常出行
中要拒乘“黑车”、抵制“黑车”、举报“黑车”，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共同维护
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若发现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广大市民可以拨打0891-6324629进行
举报投诉，一经核实将依法进行处理。

拉萨多部门联合开展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为进一步营造安全有序的公共交通营运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道路运输市场经营者的合法权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即日起至2025年8月20日，拉萨市多部门联合出击，开展
“综合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各类公共交通营运乱象，守护市民出行安全。 文/图 本报记者娄梦琳

图为民警对未佩戴安全头盔的摩托车驾驶员进行教育处罚。

本报班戈电（记者 娄梦琳）在司法实践中，执
行难一直是困扰法院的一大难题。当面对被执
行人无力偿还债务，而手中仅有牛羊等活物时，
那曲市班戈县人民法院灵活适用执行措施，成功
化解两起以牛羊抵债的执行案件，以实际行动保
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案件中，申请执行人扎某和被执行人旺某婚姻
纠纷案，经法院调解后被执行人旺某一直找各种借
口不支付小孩抚养费。接到扎某财产线索核查申请
后，执行法官前往执行现场，经调查被执行人家中除
了牲畜无任何经济来源，无力以现金支付小孩抚养
费。执行法官随即向双方提出以羊抵债的方式解
决，双方表示同意。执行过程中，办案人员始终确保
抵债过程的合法合规，也对抵债绵羊的数量、健康状
况等进行仔细查验。双方协商以每只羊 1000 元的
均价进行抵债，最终约定交付 8 只羊了结此案，使案
件圆满执行完毕。

在另一案件中，斯某与多某不当得利返还一
案，双方当事人住所地位于班戈县青龙东嘎法庭辖
区，在驻庭干警的协助下，执行法官一行前往被告
多某所在地进行执行。找到多某后，办案人员通过
做思想工作进行执前督促，但多某以无能力偿还债
务为由，拒不配合法院工作，办案人员耐心教育，最
终多某主动提出其名下有牲畜。鉴于前述案件经
验，办案人员立即转换思路，经过长时间的交涉，最
终促使双方达成以牛抵债协议，并现场进行交付，
使该案圆满解决。

班戈县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以羊抵债
的执行案例和以牛抵债的执前督促案例，体现了
法院在被执行人无现金或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
情况下，创新工作方式，延伸工作触角，结合当地
民情、社情，积极促成双方达成牛羊抵债，既保障
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减轻了债务人的经济负
担，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班戈县人民法院
成功化解两起执行案件


